告      知 
市职保会—交通银行太平洋联名卡用户：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于2009年8月1日0：00起对太平洋卡（借记卡）进行系统升级。如果您持有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在2006年3月3日以前发行的太平洋联名卡（卡号为17位并有银联标志的）（借记卡），并且在此日期后从未在ATM、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过取款业务、或未在POS上进行过消费，请于2009年8月1日系统升级后，或在办理取款和消费业务前，持本人太平洋联名卡（借记卡）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网点办理交易密码重置，以便您照常使用太平洋联名卡（借记卡）。
2006年3月4日以后制作的太平洋联名卡（卡号为19位的并有银联标志的），不属此次调整范围。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

2009年7月31日

